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8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控委员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勤上股份”) 于2017年9

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71170号)，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

司股东李旭亮先生于2017年9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

总队调查通字171169号)，李旭亮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李旭亮先生立案调查。

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及公司股东收到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106)。 

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18]6号)，主要内容如下：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做出行政处罚。现将我会拟对你们做出的

行政处罚所根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勤上股份涉嫌的违法事实如下： 

一、勤上股份未按照规定及时披露信息 

2016年9月30日，勤上股份和成都高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高达”）就收购成都七中实验中学（以下简称“成都七中”）签署《收购及投资

意向书》，双方就成都七中的初步估值、交易方式、业绩承诺、业绩补偿、有效

期达成初步意向。此交易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重大事项。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勤上股份签署《收购及投资意向书》后应当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立即报告和公告。但勤上股份于2017年3月11日才披露上述事项。 

二、勤上股份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2017年4月22日，勤上股份公告收购成都七中过程，披露2017年2月17日双方

签署《收购及投资意向书》，就勤上股份收购成都七中进行初步约定。 

勤上股份上述公告与双方于2016年9月30已签署《收购及投资意向书》的事

实不符，且两份意向内容一致。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相关公告、《收购及投资意向书》、工商资料等证

据证明。 

我会认为，勤上股份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及披露不及时的情形，违反了《证

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情形。李旭亮作为勤上股份实际控

制人，其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情形。2016年9月30日，

在李旭亮认可下，胡玄跟在《收购及投资意向书》上签名并加盖勤上股份公章。

胡玄跟实际履行勤上股份财务负责人之职，参与收购成都七中的筹划、实施、决

策全过程。陈永洪作为勤上股份董事长，主要负责勤上股份的生产经营和日常行

政工作。因此李旭亮、胡玄跟是勤上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陈永洪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李旭亮于2014年、2015年被我会两次行政处罚，为勤上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胡玄跟于2015年被我会行政处罚。为勤上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情节严重，构成《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第三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对勤上股份责令改正，给与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二、对李旭亮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三、对胡玄跟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四、对陈永洪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三条、第五条、

第六条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对李旭亮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二、对胡玄跟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

和市场禁入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

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

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传真至我会，并

于当日将原件递交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或当地证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经公司研究决定，公司就将上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对公司采取的行

政处罚进行陈述及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会，其他相关人员也将进行陈述、申辩

及听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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